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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指南〔2024〕4 号 

 

 

关于发布上海市2024年度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

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4年度“科技创新

行动计划”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 征集范围 

专题一、面上项目 

支持目标：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，鼓励原创性较

强的前沿和交叉研究，提升创新策源能力，进一步巩固本市

科学技术发展基础。 

执行期限：2024年10月01日至2027年09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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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额度：定额资助，每项资助额度20万元。 

项目负责人要求：项目负责人应依托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进

行申报。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或上海市财政资助的在

研科研项目1项及以上者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。申报单

位应对本单位申报项目进行遴选，承诺符合上述要求并择优

推荐。 

专题二、滚动项目 

支持目标：在当年通过综合绩效评价的上海市自然科学基

金项目中，择优滚动支持原创探索性强、前期工作质量高、

研究内容有发展潜力的项目，推动实现原创突破。 

执行期限：2024年11月01日至2027年10月31日 

经费额度：定额资助，每项资助额度50万元。 

二、 申报要求 

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，还须遵循以下要求： 

1.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具

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。 

2. 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（如科技部、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，应明确阐

述二者的异同、继承与发展关系。 

3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，项

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

请资格负责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得提

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。 

4.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，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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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的同时，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。 

5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。拟开展

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，涉及科技部《科技伦理审

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科发监〔2023〕167号）第二条所列范围

科技活动的，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的科技伦理

审查批准材料。 

6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相

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。 

7. 每位项目申请人限报1项。 

三、 申报方式 

1.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。申请人通过“上海市科技管

理信息系统”（svc.stcsm.sh.gov.cn）进入“项目申报”，进行网

上填报，由申报单位对填报内容进行网上审核后提交。 

2. 面上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4年7月3日9:00，截止时

间（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）为2024年7月22日16:30。申报单

位于2024年7月30日前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推荐函，推荐函模板

及寄送地址见附件。 

滚动项目申报时间根据2024年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综

合绩效评价结果，另行通知。 

四、 评审方式 

面上项目采用两轮通讯评审方式；滚动项目采用一轮见面

会评审方式。  

五、 立项公示 

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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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咨询电话 

服务热线：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（手机） 

 

附件：申报单位推荐函模板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4年6月25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5 日印发 



— 5 —   

附件 

2024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

申请单位承诺书（模版） 

     

根据 2024 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要求，

经过严格筛选，本次共推荐申报面上项目***项（详见附表）。
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 

1. 项目负责人人事关系隶属于本单位； 

2. 项目负责人未承担在研的国家或上海市财政资助的科 

研项目； 

3. 将投入人力、物力以确保此项目的正常开展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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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  

2024 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汇总表 

填表人：   联系手机： 联系邮箱： 

序号 姓名 单位 项目名称 

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（汇总表按申请人姓名拼音顺序排序） 

    

    

注：本承诺书加盖公章（骑缝章），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前送至

黄浦区南昌路 57 号甲 106 室，联系人：程锋瑞，13917364191。 

 

 

 

 


